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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安排廢校的大學老師們進入研究機構從事科學研究，或者透過機制輔導教職員轉業，抑或擇

優選聘老師們轉赴其他大學任教，讓這些教職員們免於失業的恐慌。爾後，政府應該對全國博

士培養數量做具體妥善配置，原有大學老師也終將可以依據個人對於教學或研究的喜好，逐漸

調整到適當的就業崗位。 

少子化所造成的大學招生不足的問題已經就在眼前，除非政府打定主意讓大學們自生自滅

，否則在目前官方推崇的幾項策略（例如：整併、招陸生、招國際生等）多半緩不濟急的狀態

下，應該開始考慮這些大學應有的轉型機制與方向。甚至考慮將某些大學改設置為「專科學校

」，令其重新肩負起培養台灣基層技術人員的使命，如此，才是負責任、有擔當、有遠見的政

府應有的作為。 

（十三）本院楊委員麗環，日前接獲旅行業者陳情指出，台灣的觀光產

業正走向港資化。更慘的是，台灣的旅行社根本收不到對岸組

團社該給的團費，專做陸客團的旅行社因為不堪虧損宣告倒閉

。其次是陸客來台的觀光路線，已出現一條環島購物鏈，主要

掌握在三家港資公司手中。陸客來台每年創造的上千億產值中

，估算就有約四成都被港資企業賺走，在其中賺到錢的，是少

數人。本席對此甚感憂心，觀光產業是活絡台灣經濟的源泉，

觀光局不應該放任不肖業者壟斷把持陸客團，只推銷高價商品

讓港資賺錢，而無法讓陸客走入民間。本席要求行政院召集包

括陸委會、交通部觀光局、法務部、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等進行

討論，擬定「先收費再出團」的機制，並要求陸委會必須在下

次的海協會和海基會兩會協商時，將此案納入議程中。其次，

觀光局必須落實規定陸客每日基本團費的正常市場，讓他們認

識台灣的好山好水，而不只有回扣購物行程，同時也加強推廣

陸客自由行，讓自由行的陸客付和台灣人民一樣的旅館費用、

車費、餐飲費、雜費，讓他們過台灣常民過的生活，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初以來，不斷有媒體陸續報導陸客來台觀光被旅行社帶去購物，不買還遭恐嚇威脅等

等，於是觀光局對旅行社的管控更加嚴格和細緻化。從每人每日團費必須在六十美元以上

，到遊覽車上不准販售物品。 

事實上，對旅行社的嚴格管控是治標，就像鋸箭療臂，把箭鋸掉了，箭頭還留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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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傷口只會不斷感染擴散。 

《天下雜誌》報導指出，一是旅行社根本收不到對岸組團社該給的團費，年中有一家

專做陸客團的旅行社因為不堪虧損，宣告倒閉後，業界即耳語不斷，「這只是開始，後面

會有愈來愈多家跑路。」 

其次是陸客來台的觀光路線，已經出現一條環島購物鏈，而這條購物鏈主要掌握在三

家公司手中，而三家全都是港資出身。也就是說，陸客來台每年創造的上千億產值中，估

算就有約四成都被港資企業賺走，在其中賺到錢的，是少數人。面對一個對台灣仍具有敵

意的國家，看似灑下大筆金錢想要攏絡人心，實際上是口惠大於實惠，而政府政策卻毫無

警覺的不斷傾斜，知識份子能做什麼。除了正式的官方管道之外，兩岸交流，更多的是靠

私下的「默契」，所謂的惠台政策尤其如此。 

只要能有個只只，只是只的。在行政院只只 的指只下，只只只只只只只陸只會只交

通部觀光局只法務部只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等等進行討論。由於過去在小兩會中，提出「先

收費再出團」的機制，一直無法獲得有效解決，會中要求提高層級，陸只會必須在下次的

海協會和海基會兩會協商時，將此案納入議程中。 

二只今年觀光客人數將破七百萬，政府視為一大成就；觀光客數字中的三分之一是陸客，占有

率今後會更高，觀光主管單位面對湧入陸客又喜又憂，喜得是陸客可以衝人數，憂得是陸

客從組團到行程安排全部失控；陸方組團社（旅行社）在整個過程中角色特殊，隱藏在背

後操縱市場，從中獲取龐大利益；陸客來台若不能解決上游問題，待遇很難改善，也影響

到國內觀光業正常發展。 

作家韓良露在媒體撰文指出，陸客來台並沒有提升國內的觀光品質，反而因團費太低

及旅程安排不當，使台灣旅遊品質下降；陸客來台受到的待遇差，一再被媒體揭露，而低

團費就是所有問題的源頭；兩岸旅遊單位有結構上的差異，雖然政府祭出最低團費規定，

但是國內旅行社接團「零費團」甚至「負費團」之說仍然存在，因此僅台灣單方面訂團費

規則，對實際改善陸客所處環境幫助不大。 

陸客「低價團」的出現，有簡單的歷史進程；國內開放陸客之初，來台八天七夜旅遊

團費合理，陸客可享受到適宜旅遊行程，國內業者也可有不錯的利潤；隨著大陸開放旅遊

地區增多只陸客增加，業者吃到甜頭開始質變，大陸組團掌握客源收取團費，再將之轉交

給我方旅行社，轉手之際就有了價差。手中握有陸客的組團社待價而沽，台灣旅行社則為

了接團殺價搶客，於是「低價團」只「零費團」就出現了。 

所謂「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做」，低價接團的旅行社只只在陸客身上

拔第二次毛，利用購物高回扣來補足差價，於是陸客購物佣金可高達五成，甚至有七成之

說；弊端出現，觀光主管單位為了避免亂象擴大，規定陸客以最低美金六十元為每日基準

，防止國內旅行社低價接客，也限定購物佣金只能有三成，並由業者自律；觀光主管單位

這些動作顯只陸客受剝削並非空穴來風，可是實施以來似乎作用不大，依韓良露的說法，

如今竟還存在著「負費團」，豈不令人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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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陸客後，來台陸客直線成長，我們可以替陸方組團社獲得的潛在利益算算帳，陸

客來台行程依每日最低六十美元計算，每團每人台灣旅行社至少應可拿到人民幣三千元，

若是零團費，這些錢就直接放進了組團社的口袋；今年陸客已達二百六十萬人，假設其中

有半數是屬「零費團」，組團社就有四十億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一百八十億元）不著痕

跡的進帳；實際數字或許有差距，但是以低價出團，的確是大陸組團社輕鬆賺大錢的好生

意。 

國內旅行社被大陸組團社扣了團費，生意還是得做，就要從陸客身上補足，被納入組

團社口袋的錢，得由來台陸客重複付出，於是導遊帶領著不知情的陸客，去特定店家買最

貴的東西或是買品級不及格的產品；陸客「瞎拚」世界有名，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

導遊帶去採購的「特定店家」也有眉角，通常都有陸資參與，這就是大陸所謂的「一條龍

」，組團社集客出團從頭到尾吃乾抹淨。 

發展觀光是政府既定政策，開放陸客後人數成長也可傲人，國內觀光客預估到二○一

六年可達一千萬人，陸客必占大宗，陸客來得愈多潛在利潤愈高；兩岸相關單位如果繼續

故意忽視團費問題，大陸組團社荷包滿滿必然可期，焦頭爛額的必是國內旅遊生態。 

（十四）本院楊委員麗環，就日前中日韓美等國與東協各國在柬埔寨進

行東亞峰會，會中東協十國與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

、紐西蘭等六個夥伴國決議 2013 年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談判，希望能在 2015 年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本席對

此甚感憂心，台灣如未能積極應對與有作為，將促使台灣被邊

緣化，自絕於區域經濟整合之外。故此，本席要求外交部、經

濟部、陸委會應聯席進行討論，並針對加速與對岸及東亞區域

各國簽署 FTA 之速度提出因應對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東協共同體 2015 年底前完成 

成立多年的東協，將進一步建立成共同體，並預定在 2015 年 12 月底前完成。大陸專

家表示，目前東協本身仍有矛盾，對大國平衡作用有限，如果真的在政治安全上完全自主

，對地區穩定有積極作用，也有利於實現東協和中國共同繁榮。 

東協祕書長素林說，東協 10 國領導人在討論中普遍認為，東協共同體建設不斷取得進

展。柬埔寨外交與國際合作部國務祕書高金洪 18 日在金邊表示，東協領導人同意在 2015

年底建立東協共同體，並決定將 2015 年 12 月 31 日設定為建立東協共同體的最後期限。 

今年 8 月在柬埔寨舉行的首屆東協與自由貿易夥伴國經貿部長會議，就啟動區域全面


